
發
展
性
社
會
福
利
中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角
色
與
任
務

在
社
會
福
利
範
疇
內
，
強
調
發
展
性
方
面
之
理
論
係

於
一
九
六
九
年
聯
合
國
經
濟
及
社
會
委
員
會
所
探
用
的
一

四
O

六
決
議
案
內
第
一
次
出
現
。
在
此
決
議
案
中
，
委
員

會
認
為
社
會
福
利
在
廣
大
發
展
政
策
中
是
不
可
或
缺
的
一

個
重
要
因
素
，
社
會
福
利
方
案
之
貢
獻
可
提
高
生
活
水
準

及
生
活
品
質
。
期
使
社
會
福
利
方
案
能
更
具
創
新
、
預
防

性
及
發
展
性
的
功
能
，
該
決
議
案
中
要
求
聯
合
國
、
秘
書
長

「
重
新
檢
討
現
有
之
國
際
性
合
作
的
方
法
，
尤
應
特
別
重

騙
聯
合
國
在
社
會
及
濟
經
發
展
的
範
疇
內
有
關
社
會
福
利

之
各
種
活
動
方
案
」
'
並
建
議
應
特
別
注
意
下
列
寧
項

.. 

一
、
有
鼓
地
協
助
各
國
政
府
在
社
會
發
展
的
大
範
圍

內
從
事
有
關
社
會
福
利
之
計
置
，
並
協
助
發
展
其
在
社
會

福
利
方
面
之
行
政
能
力
、
人
口
政
策
及
訓
親
計
畫
。

二
、
舉
辦
國
際
性
及
地
區
性
有
關
社
會
福
利
及
社
區

發
展
方
面
深
入
的
研
究
活
動
，
以
便
進
一
步
發
展
出
社
會

福
利
方
面
的
政
策
、
標
準
、
計
畫
及
評
估
方
法
和
實
際
之

行
動
。

社
會
福
利
對
所
有
發
展
性
活

動
均
具
重
妥
性

該
委
員
會
促
請
聯
合
國
都
書
長
與
各
國
政
府
諮
商

.• 

→
、
建
立
地
區
性
社
會
福
利
訓
練
及
研
究
中
心
。

二
、
以
地
區
性
為
基
槌
作
研
究
以
便
制
定
一
個
社
會

書

福
利
標
準
，
此
標
準
可
適
合
該
地
區
各
國
的
經
濟
社
會
情

況
。

十
年
之
後
，
委
員
會
通
過
→
九
七
九
年
第
十
八
項
決

議
案
，
名
為
「
加
強
發
展
性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和
活
動
方
集

」
，
該
決
議
案
強
調
發
展
性
社
會
福
利
的
觀
念
「
不
僅
限

於
作
補
救
性
、
治
療
性
的
救
助
，
或
以
不
同
的
方
案
來
迎

合
特
定
的
受
助
翠
體
﹒
，
而
是
強
化
全
部
民
眾
社
會
功
能
之

發
展
，
並
加
強
在
都
市
或
鄉
村
各
地
區
內
家
庭
和
社
區
的

整
合
」
o

並
強
調
「
社
會
福
利
方
法
並
非
的
限
於
傳
統
社

會
福
利
部
門
內
之
各
種
活
動
，
而
是
對
所
有
發
展
性
活
動

均
具
重
要
性
」
。
該
委
員
會
要
求
加
強
各
國
部
長
推
動
社

會
福
利
政
策
、
訓
練
、
計
畫
、
執
行
等
活
動
，
並
包
括
有

關
鄉
村
發
展
之
活
動
。
}
九
八
一
年
再
度
強
調
上
述
決
議

案
之
內
容
及
施
行
。
一
九
八
一
年
第
二
十
項
決
議
案
強
調

發
展
性
社
會
福
利
之
重
要
性
及
關
連
性
。

一
個
均
衡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氯
與
整
體
性
國
家
計
畫

密
切
配
合
。
因
為
社
會
福
利
和
國
家
中
各
個
部
門
息
息
相

關
。
社
會
福
利
對
於
健
康
、
住
宅
、
教
育
、
人
力
抽
調
章
等

各
部
門
提
供
支
持
性
的
服
藹
，
並
應
密
切
配
合
都
市
及
鄉

村
發
展
、
工
業
化
等
政
策
。
社
會
福
利
對
於
人
口
政
策
的

運
用
亦
具
支
持
性
的
功
能
，
人
口
政
策
是
許
多
國
家
整
體

發
展
中
最
重
要
的
一
璟
。
在
開
發
中
國
家
，
或
是
一
些
社

會
福
利
措
施
未
濛
理
想
的
國
家
中
，
社
會
福
利
人
員
及
活

鄭
慧
瑩
諱

動
方
案
常
扮
演
一
種
預
備
性
或
溝
通
性
的
角
色
，
以
臨
時

之
性
質
提
哄
服
務
。
反
之
亦
然
，
在
一
些
尚
未
具
備
專
業

的
社
會
福
利
計
畫
之
地
區
，
係
由
醫
護
人
員
、
教
師
、
農

業
推
廣
工
作
員
等
來
執
行
社
會
福
利
及
社
區
發
展
的
功
能

。
在
工
業
化
國
家
，
社
會
福
利
亦
扮
演
一
個
主
要
的
支
持

之
角
色
，
例
如
:
補
充
社
會
保
險
利
益
、
提
供
復
健
服
務

、
在
預
防
及
治
療
性
活
動
中
可
提
供
鍵
康
服
務
所
需
之
專

業
知
識
和
技
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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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量
群
眾
參
與
才
能
解
決
問
題

目
前
大
多
數
國
家
均
已
接
受
社
會
福
利
應
採
用
一
種

創
新
、
基
礎
性
及
發
展
性
的
工
作
方
法
，
其
中
包
含
補
救

性
及
預
防
性
之
功
能
並
應
對
生
活
條
件
低
於
標
準
的
民
眾

負
改
善
之
責
任
。
社
會
福
利
不
再
扮
演
消
極
性
提
供
服
蕩

之
角
色
，
而
應
於
適
當
之
時
，
探
取
各
種
倡
導
性
活
動
，

其
目
的
為
求
於
整
體
發
展
過
程
中
措
六
全
部
人
參
與
之
機

會
。
亦
即
表
示
，
發
展
性
目
標
中
應
使
社
會
福
利
與
其
他

發
展
因
素
臥
平
等
之
情
況
密
切
配
合
，
並
應
閻
明
與
各
部

門
聞
彼
此
合
作
之
範
圍
及
適
切
之
合
作
方
法
。

提
高
全
體
人
類
社
會
性
功
能
是
發
展
性
社
會
福
利
的

主
要
目
的
。
所
謂
社
會
性
功
能
是
指
將
個
人
或
團
體
可
運

用
資
派
發
揮
至
極
致
。
必
讀
促
請
所
有
人
積
極
率
與
以
發

.
揮
社
會
性
機
構
之
功
能
，
必
要
峙
，
並
朝
向
修
正
這
些
機



構
而
努
力
。

發
展
性
社
會
福
利
面
臨
一
種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與

軍
眾
居
於
合
夥
人
關
係
之
情
況
，
應
強
調
軍
眾
大
量
率
與

方
能
解
決
他
們
自
己
之
問
題
。
例
如
:
處
理
老
年
問
題
，

以
發
展
性
社
會
福
利
方
法
，
應
使
老
人
確
認
其
所
需
並
器

與
制
訂
如
何
滿
足
其
需
要
之
方
法
。
類
似
之
工
作
，
如
:

協
助
老
年
人
盡
量
運
用
其
現
有
資
源
，
並
開
發
新
資
源
等

。
婦
女
活
動
之
設
計
，
其
目
的
應
改
變
婦
女
對
其
本
身
之

觀
念
，
並
改
變
婦
女
對
她
們
在
社
會
文
化
璟
境
中
工
作
力

立
觀
念
。
應
鼓
勵
人
們
充
份
發
揮
其
在
政
治
、
社
會
、
經

濟
方
面
的
角
色
，
例
如
身
為
:
父
母
、
公
民
、
具
生
產
力

之
工
作
者
，
以
及
最
重
要
的
是
自
給
自
足
之
個
膛
。

社
會
福
利
仍
保
留
其
對
於
遭
遂
不
幸
者
之
特
殊
關
切

，
但
為
促
使
這
些
受
助
擎
體
完
全
套
與
發
展
之
過
程
，
必

讀
與
受
助
軍
體
以
外
所
有
的
人
通
力
合
作
、
協
助
民
眾
改

變
對
受
助
軍
體
之
態
度
，
並
加
強
所
有
人
彼
此
間
之
溝
通

。
發
展
性
社
會
福
利
認
為
當
某
些
軍
體
首
當
其
衝
遭
逢
社

會
問
題
時
，
解
決
問
題
之
責
任
應
屬
於
全
部
人
，
而
非
僅

屬
這
些
受
助
牽
體
之
責
任
，
並
須
仰
賴
社
會
福
利
部
門
中

具
專
業
訓
練
之
人
材
發
揮
才
能
來
協
助
解
決
問
題
，
依
此

觀
點
，
由
於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員
具
備
專
業
知
識
、
價
值

觀
及
技
巧
而
扮
演
一
種
核
心
的
角
色
。

社
會
福
利
重
-
畏
的
發
呆
性
構

成
妥
素
為
•• 

一
、
以
積
極
之
導
向
，
發
揮
人
類
潛
能
;

二
、
理
解
人
類
各
種
需
求
之
相
互
關
係
;

三
、
牢
記
社
會
福
利
與
全
部
人
之
關
連
;

四
、
符
合
特
定
受
助
翠
體
之
全
部
需
求
;

五
、
透
過
積
極
喜
與
社
區
活
動
，
加
強
人
們
之
社
會

功
能
及
解
決
問
題
之
能
力
﹒
'

六
、
創
造
或
修
正
機
構
之
工
作
流
程
，
以
助
長
適
合

個
人
、
社
區
及
國
家
發
展
之
改
變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發
展
性
社
會
福
利
強
調
改
變
、
合
夥
關

係
、
正
義
，
以
及
人
類
潛
能
之
發
展
;
而
取
代
施
惠
與
人

、
消
極
性
救
助
，
對
受
助
之
個
人
或
團
體
負
面
之
強
調
及

區
隔
。

人
力
發
展
及
訓
練

一
九
七
一
年
，
一
項
社
會
福
利
訓
練
之
國
際
性
調
查

報
告
表
示
應
於
社
會
福
利
範
疇
內
制
訂
或
實
施
人
力
發
展

故
策
，
雖
然
許
多
國
家
已
逐
漸
注
意
應
編
訂
人
力
發
展
策

略
，
但
是
只
有
少
數
國
家
制
訂
了
國
家
政
策
，
規
定
應
任

用
這
方
面
之
專
業
人
員
，
以
及
其
他
發
展
性
部
門
所
需
之

社
會
福
利
人
員
，
以
助
各
部
門
發
展
性
方
面
之
需
要
。

一
些
開
發
中
國
家
，
如
:
印
度
、
菲
律
賓
及
土
耳
其

，
已
訂
定
程
序
以
便
有
系
統
地
評
估
人
力
需
求
，
並
制
訂

社
會
福
利
服
路
之
標
準
。
各
國
均
不
斷
地
訂
定
行
政
規
章

以
增
加
僱
用
不
同
階
層
之
社
會
福
利
人
員
。
這
些
行
動
影

響
政
府
體
認
到
在
國
家
發
展
之
廣
六
範
疇
中
社
會
福
利
人

力
需
求
之
重
要
。
欲
求
達
成
發
展
性
社
會
福
利
目
標
，
則

必
頸
再
評
估
各
方
面
所
需
之
人
力
。
受
過
完
整
訓
練
之
社

會
福
利
人
員
可
執
行
迄
今
仍
限
制
於
其
他
部
門
人
員
之
工

作
功
能
(
如
:
鄉
村
福
利
、
健
康
、
教
育
等
)
。

過
去
十
至
十
五
年
來
，
在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教
育
方
面

如
:
社
會
政
策
、
社
會
計
畫
及
社
會
行
政
管
理
等
各
方
面

已
有
顯
著
進
步
。
六
家
已
逐
漸
明
白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於
寶

務
上
或
基
層
紮
根
工
作
方
面
扮
演
著
重
要
之
角
色
，
對
這

些
工
作
人
員
應
加
以
提
昇
'
並
應
提
供
有
系
統
之
訓
練
。

並
充
份
探
究
這
些
潮
流
之
含
意
，
特
別
是
運
用
發
展
性
活

動
所
需
之
全
部
人
員
，
以
期
產
生
良
好
經
濟
方
面
之
效
果

。

|
社
會
福
利
人
員
之
訓
練

前
文
提
到
有
關
訓
蔽
之
調
查
報
告
亦
指
出
.. 

由
於
社

會
福
利
與
發
展
性
目
標
逐
漸
趨
向
一
致
，
必
讀
特
別
強
調

各
相
關
部
門
問
配
合
之
方
法
，
以
及
訓
練
方
針
之
擬
訂
，

尤
指•• 

政
策
制
訂
計
畫
、
活
動
方
案
之
質
施
及
研
究
等
方

面
。
但
是
，
在
實
務
方
面
，
各
相
關
部
門
在
訓
練
方
面
彼

此
合
作
時
產
生
下
列
問
題
﹒
.
辦
明
社
會
福
利
核
心
目
標
是

什
麼
?
決
定
與
其
他
方
針
應
如
何
整
合
。
.
以
何
種
方
法
實

行
。
.
專
業
應
如
何
認
定
。
.
應
如
何
制
訂
適
合
社
會
福
利
目

標
之
訓
練
方
針
?
由
於
社
會
稿
利
與
下
列
服
務
工
作
，
如

:
社
區
健
康
、
家
庭
計
畫
、
鄉
村
發
展
、
非
正
式
教
育
等

息
息
相
關
，
所
以
對
於
前
述
問
題
應
速
謀
解
決
之
道
。

因
為
對
發
展
性
目
標
特
別
重
騙
，
訓
練
的
觀
念
有
了

很
大
的
改
變
。
原
為
針
對
社
會
病
理
調
道
而
設
計
，
而
現

改
變
為
對
社
會
變
化
及
社
會
進
步
之
追
求
。
無
論
個
人
或

團
體
均
無
法
獨
自
承
擔
這
種
改
變
之
責
任
;
而
需
由
二
者

協
力
共
同
檢
討
璟
攬
及
社
會
結
構
，
並
決
定
這
種
改
變
是

否
合
宜
。
所
發
展
出
來
的
調
停
仲
裁
之
技
巧
係
依
滿
足
一

股
性
需
求
為
基
礎
，
而
非
受
限
於
狹
隘
特
定
之
範
閣
。
由

於
對
行
政
、
活
動
方
集
計
畫
及
部
門
間
協
調
之
重
騙
，
導

致
訓
練
之
方
法
為
求
適
合
不
同
階
層
之
人
員
而
呈
現
多
樣

化
之
形
式
。

i

當
地
訓
練
資
料
之
發
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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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按
國
家
及
當
地
資
頓
所
設
計
出
來
之
教
學
和
訓
練

資
料
，
與
其
他
方
面
設
計
出
來
遍
宜
之
資
料
合
併
使
用
。

在
非
洲
、
亞
洲
及
拉
丁
美
洲
的
許
多
國
家
，
均
努
力
使
社

會
福
利
人
員
之
訓
練
密
切
配
合
國
家
及
地
區
之
需
求
。
一

九
七
二
年
在
曼
谷
舉
行
之
發
表
會
以
「
發
展
性
觀
點
」
作

為
社
會
工
作
訓
練
課
程
;
一
九
八
二
年
在
非
洲
由
社
會
工

作
教
育
協
會
所
主
辦
之
會
議
，
提
到
對
鄉
村
地
區
組
織
及

提
供
社
會
服
務
之
方
法
﹒
，
可
見
為
增
進
當
地
訓
練
資
諒
之

品
質
已
作
了
很
大
之
努
力
。
在
拉
了
美
洲
，
將
「
自
覺
」

之
觀
念
加
入
社
會
工
作
，
而
影
響
了
社
會
工
作
過
程
之
發

展
。
雖
然
，
採
用
當
地
訓
線
資
料
之
意
願
已
獲
肯
定
;
然

而
，
對
資
料
的
分
析
選
取
之
技
巧
，
以
及
如
何
適
宜
的
運

用
於
社
會
福
利
訓
練
方
案
中
，
仍
有
待
進
一
步
之
發
展
及

權
正
。

|
地
區
訓
練
中
心

體
認
到
應
以
地
區
為
基
礎
，
加
強
社
會
發
展
及
社
會

福
利
活
動
之
需
要
，
經
濟
社
會
委
員
會
在
其
一
四
O
六
決

議
案
中
，
籲
請
大
家
研
究
「
設
立
地
區
性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
及
訓
練
中
心
以
提
供
進
一
步
之
訓
練
(
包
括
師
資
訓
練
)

，
比
較
研
究
及
協
助
編
寫
當
地
之
訓
練
資
料
」
以
及
「
依

地
區
之
水
準
研
究
制
訂
適
宜
之
社
會
福
利
標
準
，
以
協
助

各
國
具
更
佳
之
經
濟
社
會
條
件
」
。

地
區
性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及
訓
練
中
心
相
繼
設
立
，
於

馬
尼
拉
(
亞
洲
)
、
維
也
納
(
歐
洲
)
及
吋
立
℃
。
出
(
非

洲
)
。
因
為
這
些
中
心
均
訊
地
區
為
中
心
，
所
以
很
明
顯

的
反
映
出
重
要
之
地
區
差
異
。
這
種
地
區
性
特
質
之
基
礎

是
，
師
可
評
估
各
國
具
共
通
性
之
特
點
，
又
可
衡
量
各
國

獨
特
、
不
同
之
經
驗
。
這
亦
可
調
為
是
聯
合
國
活
動
方
案

中
一
種
地
方
分
權
之
形
態
，
集
合
不
同
地
區
之
各
個
國
家

為
彼
此
之
發
展
貢
獻
意
見
，
並
藉
由
其
他
國
家
之
經
驗
而

收
觀
摩
學
習
之
紋
。

社
會
福
利
是
非
常
重
耍
的
資
源

中
心
的
訓
練
課
程
可
有
效
地
補
充
各
國
訓
練
設
施
之

不
足
。
課
程
包
括
: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及
計
畫
，
高
階
層
實

務
人
員
訓
練
、
研
究
;
並
編
寫
當
地
之
教
學
資
料
。
在
訓

練
的
模
式
中
強
調
彈
性
及
創
新
之
能
力
。
中
心
提
供
諮
商

、
圖
書
館
及
清
潔
房
舍
等
服
務
，
並
示
範
說
明
所
制
訂
之

活
動
方
案
。
在
維
也
納
及
馬
尼
拉
之
中
心
(
後
來
，
在
馬

來
西
亞
閃
口
且m
H
F口
自
℃
日
，
所
設
之
亞
太
發
展
中
心
，

亦
加
入
此
行
列
)
，
負
責
將
現
行
有
關
社
會
福
利
及
發
展

性
社
會
問
題
之
核
心
論
點
以
當
地
之
文
字
加
以
發
佈
。

但
是
，
地
區
性
中
心
之
觀
念
至
今
尚
未
能
依
原
有
設

計
之
構
想
完
全
實
現
。
在
拉
了
美
洲
或
亞
洲
西
部
尚
未
設

置
，
近
來
有
人
建
議
應
在
約
旦
為
阿
拉
伯
地
區
設
置
一
中

心
。
馬
來
西
亞
亞
太
發
展
中
心
的
社
會
福
利
活
動
之
地
位

應
特
予
重
觀
。
除
了
地
區
性
中
心
設
置
問
題
之
外
，
近
來

還
有
一
些
相
關
之
爭
議
，
如
:
「
鄉
村
發
展
」
'
及
「
婦

女
地
位
」
等
問
題
。
所
有
前
述
問
題
均
有
賴
重
新
規
章
組

織
，
自
朝
向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及
訓
練
方
面
之
努
力
來
解
決

。

社
會
福
利
其
發
展
性
角
色
，
這
並
非
是
一
種
新
的
角

色
，
而
是
原
有
之
角
色
獲
得
新
的
體
認
與
強
調
。
以
非
洲

為
例
對
於
這
種
新
的
特
質
加
以
說
明
，
一
九
七
三
年
桑
比

亞
的
副
總
統
說
:

「
任
何
發
展
性
計
畫
欲
求
成
功
，
必
讀
經
由
社
區
以

整
體
之
形
式
完
全
率
與
。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是
政
府
與
民
眾

結
合
之
主
要
璟
結
。
在
我
們
的
發
展
計
畫
中
，
我
們
強
調

每
一
個
人
民
|
|
無
論
來
自
鄉
村
或
都
市
，
無
論
務
農
或

於
工
廠
工
作
，
無
論
是
一
個
教
育
機
構
中
之
男
孩
或
找
不

到
工
作
之
女
孩
|
|
l
所
有
的
人
均
讀
於
社
區
中
成
為
活
躍

之
一
員
。
國
家
中
的
每
一
個
人
必
獨
具
備
生
產
力
，
以
便

完
全
參
與
經
濟
生
活
而
獲
自
我
改
善
之
利
益
。
參
與
是
社

區
生
活
之
精
萃
，
亦
為
我
們
新
計
畫
中
主
要
目
標
之
一
:

我
們
體
認
到
我
們
並
沒
有
足
移
之
財
力
來
推
動
全
部
的
國

家
計
畫
，
更
遑
論
地
方
性
計
畫
。
所
以
社
區
應
該
盡
可
能

運
用
各
種
方
法
集
合
擊
力
，
以
自
助
之
方
式
為
基
礎
來
執

行
地
區
性
計
畫
，
而
成
為
我
們
國
家
整
體
發
展
努
力
的
一

部
份
。
」

這
種
角
色
將
社
會
福
利
與
都
市
及
鄉
村
地
區
發
展
、

人
口
及
家
庭
計
畫
活
動
、
住
宅
及
民
軍
安
置
、
公
共
衛
生

及
教
育
、
非
正
式
之
教
育
，
間
及
整
體
發
展
策
略
等
密
切

結
合
，
在
最
近
調
查
涵
蓋
之
期
間
內
，
社
會
福
利
顯
然
於

其
範
園
、
目
標
、
功
能
及
軍
眾
目
標
等
各
方
面
，
面
臨
很

六
之
改
變
。
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性
目
標
之
復
甦
，
主
要
是
因
為
能
移

體
認
社
會
福
利
是
一
項
非
常
重
要
之
資
諒
，
不
應
僅
被
-
明

為
一
種
補
救
性
之
角
色
。
這
種
體
認
對
開
發
中
國
家
而
言

意
義
特
別
深
。
社
會
福
利
目
標
在
發
展
性
方
面
重
新
調
整

，
對
社
會
經
濟
發
展
而
言
實
具
意
義
深
遠
之
貢
獻
。
如
果
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與
下
列
政
策.. 

工
業
化
、
鄉
村
發
展
、
人

口
政
策
、
勞
工
政
策
、
民
眾
安
置
、
璟
境
保
護
、
及
為
人

口
中
較
不
幸
之
受
助
團
體
制
訂
政
策
等
各
方
面
更
密
切
配

合
，
必
然
的
可
收
相
乘
之
效
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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